信用缺失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在影响人类行为的诸多因素中，虽然产权是极为重要和基础性的因素，但是其它一些变量也在产生着影响，因此，还需要从比产权更广的制度变量来进行考察。以人类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在这一逻辑下，新制度经济学派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不同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人类行为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等。
一、制度变迁及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安排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存在困难，加上厌恶风险、市场失灵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导致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这样那些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利益群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突破这些障碍，促成一种新制度的产生。
诺思把制度变迁视为一种制度的“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导致不均衡的因素有：（1）对制度需求的变化；（2）与交易费用相关的技术费用；（3）可行制度安排选择集的变化；（4）其他制度的变化。对制度需求的变化，被认为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化引起的。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起的。当制度失衡发生时，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从由历史决定的结构中的一种安排的变迁开始的，然后，逐渐延伸到其他安排。在诺思看来，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局部发生的、边际调整式的制度创新类似于技术扩散，会有四种自我加强的机制：“（1）大规模地组织产生的单位成本下降优势；（2）学习效用；（3）协作效应；（4）适应性预期”。
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可分为三类：个人、自愿合作组织和政府。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着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制度变迁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形式，主要取决于那一成本的收益，以及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一般说来，个人引致的制度安排不需要支付组织成本，也不要支付强制成本，但收入的增长只限于一个人，因而制度变迁创新的外部收益不大；资源组织引致的制度变迁则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只要支付组织成本；而政府引致的制度变迁则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又需支付强制成本。
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所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又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需要得到受它所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这种变迁需要创新者与其他人“谈判”以达成一致意见。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如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和意识形态等）。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因此，可由制度企业家来分割潜在利润。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常被用来减少这类费用的制度安排。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意思或凝聚团体的功能。林毅夫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执行这些功能的机制是通过给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它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做出大的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够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制度企业家还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使这些方面消除。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就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而国家干预则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二、制度变迁与信用缺失
从上述制度变迁理论看，制度包括以法律、法规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安排和以道德、信用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两者构成对于人类行为的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由此形成“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良好的市场秩序”的过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既源自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源自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且只有当社会治理机制恰当地配置了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精确构造了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并以道德教育与强制性规范相结合的方式来贯彻这种制度安排与规范安排时市场秩序才会确立。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它会碰到外部效应和“搭便车”问题，因此，国家作为主体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有时会存在实际制度供给与意愿制度供给的不一致，从而会引起实际的市场运行秩序与制度安排秩序的不一致，即存在着市场秩序“混乱”、“无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着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市场秩序的混乱与无序。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唯一的产权主体，信用形式主要表现为政府信用。企业的违约行为往往表现为违反政府计划，作为这些行为的直接受损者的企业因为所受损失最终是政府的，因而没有动力去要求损害方进行赔偿。作为这一行为的最终受损者的政府，通过对违约企业进行经济或政治上的惩罚形成可置信威胁，从而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作为产权主体和监督者，政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履行监督职能，必然寻求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信用制度，而这种信用制度靠指令性计划维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社会的产权结构日趋多元化，旧体制下所形成的信用制度也随之逐渐失效，适应新体制和法律规范的信用制度正在形成之中，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多重规则导致的多重秩序和制度冲突，从而导致了信用制度的扭曲。主要表现在：
（1）体制转轨中产权主体多元化导致产权主体也由政府代表的国有产权的单一主体演变为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并存的格局
由于在产权制度改革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导致国有产权在市场交易中受到私有产权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损害方从中得到的利益，其损害行为在现有信用制度下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反而受到激励。
（2）转轨中的信用主体也由国家信用演变为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多重格局
由于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使得国家信用弱化，因而信用作为隐契约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就不会对企业和个人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自然也就随之弱化。这一现象的不断蔓延导致信用的制度层次，即规则和制度成为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而失去其约束力，从而基于这些规则和制度之上的信用的技术层次，即各种信用工具也就难以被接受这一状况的不断加剧，反映在信用价值的心理层次上便是缺乏契约精神，信用观念淡漠。这反过来也导致信用制度扭曲及信用秩序混乱。
（3）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严重“路径依赖”对信用缺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社会现存结构或某种特殊发展轨迹对制度变迁的惯性影响，也就是说，不论社会现存结构或轨迹的好坏，总有一种按照该现存结构或沿着该轨迹继续发展下去的“惯性”。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代表权利和义务，人们只有绝对地服从，不存在与政府的讨价还价问题，在信用层面上，企业、银行都只有完成计划任务的义务，不存在市场信用的概念。人们的这种服从性造成了对信用的漠视。既然整个社会资源都是共有的（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为国家所有），也就没有必要计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得失，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了企业和银行等经济主体信用观念淡化，信用缺失难以避免。旧体制下逐渐形成的这种落后意识构成了我国制度变迁的严重“路径依赖”，对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产生着深刻影响。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长期的双轨体制的并存，造成了制度的真空地带，人们行为缺乏自律。与经济体制配套的其它体制（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改革的滞后，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重物质利益而轻精神文化的氛围。在此社会环境下，企业单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收入最大化，思想伦理道德不断滑坡，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成为经济主体追求眼前利益的牺牲品，整个社会正在承担着信用缺失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信用缺失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信用观念、行为依据和准则并没有相应稳固建立起来的必然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我国信用缺失的制度因素是深刻的和必然的。

